
紧急救援基金   

香港法例第  1103 章  

发放细则  

 

(由二零二六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) 

 

付款项目 *申请期限 

 

补助金额 

 

B. 搬迁、家具、地盘平整、

修 葺 和 家 庭 设 备 严 重

损  坏的补助 * 

 

  

1. 住宅搭建物不适宜继续居住 

受害人迁往房屋委员会辖下的

永久租住房屋，或设施经改善，

而质素与永久租住房屋相若的

多层中转房屋，或私人楼宇 

6 个月 (i) 如有财物损失，可得家具补助如

下：  

单身人士可得 2,590元； 2人

家庭可得 3,860元；每多 1名

家庭成员可多得 1,290元。  

(ii) 搬迁补助：   

(a)  单身人士： 10,350元；   

(b) 2至 3人家庭： 17,970元；   

(c) 4至 5人家庭： 25,330元；   

(d) 6人或以上的家庭：33,050

元。  

 

 

  



付款项目 *申请期限 

 

补助金额 

 

2.  住 宅 搭 建 物 不 适 宜 继

续 居 住 — 受 害 人 获 迁

置 并 获准重建搭建物，或

受害人 在 原 地 重 建 搭 建

物  

6 个月 (i) 如有财物损失，可得家具

补助如下：   

单身人士可得 2,590元；2 

人家庭可得 3,860元；每

多 1 名 家 庭 成 员 可 多 得  

1,290元。  

 

(ii) 搬迁补助：   

(a) 单身人士：8,450元；  

(b) 2人家庭：15,900元；   

(c) 3人家庭：17,120元；   

(d) 4人家庭：19,500元；   

(e) 5人家庭：22,350元；   

(f) 6 人 或 以 上 的 家 庭 ：  

25,560元。  

 

(iii) 地盘平整补助：每座搭建

物 1 ,640元。  

 

  



付款项目 *申请期限 

 

补助金额 

 

3. 住 宅 搭 建 物 损 毁 — 受

害 人 修 葺 原 有 搭 建 物  

 

(a) 搭 建 物 严 重 损 毁  

6 个月 (i) 修葺补助：   

(a) 单身人士：4,010元；  

(b) 2人家庭：7,970元；   

(c) 3人家庭：8,600元；   

(d) 4人家庭：9,780元；   

(e) 5人家庭：11,190元；   

(f) 6 人 或 以 上 的 家 庭 ：  

12,810元。  

 

( i i)  如有财物损失，可得家具

补助如下：   

 

单 身 人 士 可 得 2,590元 ；  

2  人  家  庭  可  得  3,860

元 ； 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员

可 多 得  1,290元。  

 

(b) 搭 建 物 并 非 严 重 损

毁 ，但 有 需 要 向 受 害

人 提 供 援 助  

6 个月 每个家庭不论成员多寡，一律可

得修葺补助  4,800元。  

 

  



付款项目 *申请期限 

 

补助金额 

 

4. 须 永 久 迁 离 住 宅 搭 建 物  

(未 受 损 毁 )  

 

(a) 受 害 人 迁 往 房 屋 委

员 会 辖 下 的 永 久 租

住 房 屋 ，或 设 施 经 改

善 ，而 质 素 与 永 久 租

住 房 屋 相 若 的 多 层

中 转 房 屋 ，或 私 人 楼

宇  

6 个月 (i) 搬迁补助：   

(a) 单身人士：10,350元；   

(b) 2 至 3 人家庭： 17,970元；  

(c) 4 至 5 人家庭： 25,330元；  

(d) 6 人 或 以 上 的 家 庭 ：

33,050元。 

(ii) 如有财物损失，可得家具补助如

下：  

 

单 身 人 士 可 得 2,590 元； 2 

人  家 庭 可  得  3,860 元 ； 

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员 可 多 得  

1,290元。  

 

(b) 受 害 人 获 迁 置  6 个月 (i) 搬迁补助：   

(a) 单身人士：8,450元；   

(b) 2人家庭：15,900元；   

(c) 3人家庭：17,120元；   

(d) 4人家庭：19,500元；   

(e) 5人家庭：22,350元；   

(f) 6人或以上的家庭：  

25,560元。  

(ii) 如有财物损失，可得家具

补助如下：   

单 身 人 士 可 得 2,590 元； 2 

人  家  庭  可  得  3,860 

元 ；每 多 1 名 家 庭 成 员 可

多 得 1,290元。  

 

( i i i )  地盘平整补助：每座搭建物  

1,640元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
付款项目 *申请期限 

 

补助金额 

 

5. 住 宅 搭 建 物 并 未 严 重 损

毁 ， 但 受 害 人 的 家 庭 设

备 、 家 具 和 其 他 个 人 财

物 遭 受 损 毁 或 重 大 损

失  

 

 

30 个工作日 (a) 单身人士：3,930元；  

(b) 2人家庭：6,520元； 

(c) 3人家庭：8,020元； 

(d) 4人家庭：9,700元； 

(e) 5人家庭：11,460元；  

(f) 6人或以上的家庭：13,290元。 

 

D. 渔农业补助 

 

1. 禽畜房舍及农场建筑物损毁或

严重损坏* 

30 个工作日 按重建成本的 50% 评算补助

金，最高可达  21,330元。  

 

注释 

 

*B项及 D1项 

 

(i)  损毁或空置（住客已迁往租住房屋或中转房屋，或已获得迁置）而属未经认可的

住用构筑物，包括未登记的寮屋，如有财物损失，受害人只会获发家具补助，而

不会获发搬迁补助、地盘平整补助或修葺补助。   

 

(ii)  如因居所附近进行打桩工程或其它人为事故造成损毁，有关人士均不符合援助资

格。如房屋或私人楼宇受天灾损毁，不适宜继续居住，以致受害人必须迁出，而

业主又没有给予赔偿，受害人才符合资格接受援助。  

 

(iii)  在计算申请期限时，事件发生当日不计算在内。假如期限的最后一日是公众假期，

或遇有烈风或暴雨警告 (即发出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黑色暴雨警告信

号 )，申请期限会顺延至下一个正常工作日。  


